附件5：

各项异地医疗费报销手续及注意事项
一、在职职工异地住院医保报销手续： 

1、总发票原件
2、出院诊断证明原件

3、费用清单原件

4、转院证原件（没有转院证的出具休假证、事假证明、学习文件）
5、身份证复印件（需由所治疗的医疗机构医保办签字并加盖鲜章）
注：住院前7天之内急诊检查费用（与住院病情相关部分）可予以报销；注明住院前7天之内急诊收费，并与住院病情相关的治疗费用可予以报销，注意收费公章加盖情况,需要提供收费明细清单或对应检查结果单据。
二、退休职工异地住院医保报销手续： 

1、总发票原件
2、出院诊断证明原件

3、费用清单原件
4、转院证或异地退休居住证明
5、身份证复印件（需由所治疗的医疗机构医保办签字并加盖鲜章）
注：住院前7天之内急诊检查费用（与住院病情相关部分）可予以报销；注明住院前7天之内急诊收费，并与住院病情相关的治疗费用可予以报销，注意收费公章加盖情况，需要提供收费明细清单或对应检查结果单据。

三、职工、居民外伤住院医保报销手续

1、总发票原件
2、出院诊断证明原件

3、费用清单原件

4、转院证原件或异地退休居住证明（市内定点医院就诊可不出具此项证明）
5、非自然疾病（外伤、中毒等）医疗费原因调查表
6、身份证复印件（需由所治疗的医疗机构医保办签字并加盖鲜章）
注：住院前7天之内门、急诊检查费用（与住院病情相关部分）可予以报销；注明住院前7天之内急诊收费，并与住院病情相关的治疗费用可予以报销，注意收费公章加盖情况。门、急诊单张收费收据费用超过100元的，需要提供收费明细清单或对应检查结果单据。
四、在职、退休职工异地特殊门诊医保报销手续：

1、门诊特殊病就诊手册复印件
2、门诊发票原件

3、门诊处方原件
4、身份证复印件（需由所治疗的医疗机构医保办签字并加盖鲜章）
注：应核对发票及姓名是否正确并加盖公章。

五、城镇居民异地住院医保报销手续： 
1、总发票原件
2、出院诊断证明原件

3、费用清单原件
4、转院证（长期异地居住的由长期居住地居委会出具的长期居住证明）
5、身份证复印件（需由所治疗的医疗机构医保办签字并加盖鲜章）
注：住院前7天之内门、急诊检查费用（与住院病情相关部分）可予以报销；注明住院前7天之内急诊收费，并与住院病情相关的治疗费用可予以报销，注意收费公章加盖情况。门、急诊单张收费收据费用超过100元的，需要提供收费明细清单或对应检查结果单据。
六、城镇居民异地特殊门诊医保报销手续：
1、特殊门诊申请单原件
2、门诊发票原件

3、门诊处方原件
4、身份证复印件（需由所治疗的医疗机构医保办签字并加盖鲜章）
注：核对发票及姓名和是否正确并加盖公章。 

七、居民本地生育报销手续：
1、总发票原件

2、出院诊断证明原件

3、费用清单原件

4、小孩出生证复印件

5、准生证（生育服务证）复印件

6、夫妻双方结婚证复印件

注：产前检查费用不予报销。住院分娩费用由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

八、居民异地生育报销手续：
1、总发票原件

2、出院诊断证明原件

3、费用清单原件

4、小孩出生证复印件

5、准生证（生育服务证）复印件
6、夫妻双方结婚证复印件

7、转院证原件（长期异地居住的由长期居住地居委会出具的长期居住证明）
注：产前检查费用不予报销。住院分娩费用由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
九、城镇职工生育保险报销手续：

1、总发票原件

2、出院诊断证明原件

3、费用清单原件
4、小孩出生证复印件（婴儿死亡证明或实施计划生育手术医学证明）
5、准生证（生育服务证）复印件（实施计划生育手术的可不提供此项证明）
6、夫妻双方结婚证复印件
7、夫妻双方身份证复印件
8、领取生育保险待遇申请

注：职工未就业配偶还需提交职工所在单位或配偶所在村（居）委会出具的无工作单位证明；生育之前、生育或实施计划生育手术期间，治疗因生育引起的各种并发症的费用，按照城镇职工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享受医疗保险相关待遇。

十、相关注意事项

（一）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医保基金不予支付：

1、服务类：挂号费、院外会诊费、病历等医疗文书的工本费及医疗办公用品费用；出诊费、检查治疗加急费、点名手术附加费、优质优价费、自请特别护理人员等特需服务费。
2、非疾病治疗类：各种与美容、健美有关项目及非功能性整容、矫形手术；各种减肥、增胖、增高项目等；各种健康体检、预防、保健、医疗咨询、医疗鉴定；戒烟、戒毒费用；打架斗殴、酗酒、自杀、自残、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及违法行为产生的医疗费用。
3、诊疗设备及医用材料类：应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装置（PET）、电子束CT、眼科准分子治疗仪；眼镜、义齿、义眼、义肢、助听器等康复性器具；购买各种自用的检查、治疗、保健、按摩等品具；省、市物价部门规定的不可单独收费的一次性医用材料。
4、治疗项目类：各种器官、组织移植的器官源或组织源；除肾脏、肝脏、心脏瓣膜、角膜、皮肤、血管、骨、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以外的其它器官和组织的移植费用；各种生理缺陷的手术；近视眼矫正术；洁牙、镶牙、牙列不整矫形、色斑牙治疗、牙科烧瓷；气功疗法、音乐疗法、保健性营养疗法、磁疗等辅助治疗的手段。
5、生活服务和服务设施类：就（转）诊交通费、急救车费、膳食费；空调、电话、电冰箱、电炉的费用及因损坏公物的赔偿金；陪护费、护工费、清理费、煎药费等以及其它特需生活服务费。
6、其他项目类：各种不孕（育）、性功能障碍的诊疗项目；各种科研性、临床验证性的诊疗项目。
7、出国或赴港、澳、台地区工作探亲、进修、讲学期间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工伤、生育相关医疗费用不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内。
8、拒不遵守转诊转院相关规定的。
9、属工伤保险或职工生育保险支付范围的。
10、未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保险费的。
（二）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基金不予支付：

1、未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保险费的。
2、参保缴费未满12个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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